[bookmark: _GoBack]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05學年度第二學期 
弱勢學生擔任教學助理申請書
一、基本資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:  年  月  日(由彙整單位填寫)
	授課教師
	
	單位名稱
	

	課程名稱
	
	課程學分數
	

	課程性質
	□選修  □必修
	修課人數
	      人(可預估)

	聯絡電話
	
	電子信箱
	

	課程學時
	□ 兩學時 □ 三學時

	開放申請類別
	(限選一類)
□身心障礙教師教學助理          
□實作、演習及術科類教學助理    
□語文類教學助理                
□討論類教學助理

	分組實驗/
討論規劃
(申請實作、演習及術科類或討論類TA填寫)
	· 預計本學期共進行實作/分組討論      次，每次      分鐘
 □實作/分組討論安排於授課時段內
 □實作/分組討論另外安排於授課時段外
· 預定進行實作/分組討論之地點：              

	教學助理
工作類型
(可複選)
	 □協助蒐集教學資料
 □參與聆聽上課內容
 □協助製作教學教材
 □協助維護網頁維護
	 □協助帶領分組討論、實驗或實作
 □協助批改學生作業或報告
 □協助指導學生課業問題
 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授課教師
	系所主管
	院長
	教學發展中心
	教務長

	
	
	
	
	


備註：本表若有任何塗改請申請人於塗改處簽名或核章。

二、課程大網
  ※  請教師詳填課程大綱(此為核給教學助理之重要參考依據)，包含：
（一）課程簡介
（二）預定每週教學進度、內容及指定閱讀資料
（三）教科書或參考書目
（四）學生學習評量方式與評分標準
（五）教學助理預計協助事項(請以週次敘明並與申請類別相符)








三、教師指導教學助理之預期成效
	說明如何與教學助理進行課程大綱之內容
	(以500字為原則)


	透過指導弱勢學生教學助理協助課堂學生學習增進教學品質，提升弱勢學生專業能力並自訂兩個審查指標。

	審查指標
	具體作法
	預期成效

	
	質化
	量化
	質化
	量化

	增進TA學科專業知能
	

	
	
	

	引導TA學涯發展探索
	

	
	
	

	【自訂指標】
	

	
	
	

	【自訂指標】
	

	
	
	



【本頁如不敷使用，敬請 增頁填寫】
